施工现场卫生责任制度
为确保建筑工地良好的施工环境，为职工提供合格的休息生活条件，根据国家相关的法律、法规及省、市的相关规定，结合本工地实际，就卫生保洁制定如下规定：

一、全体职工有权力、有义务对本工地内的卫生环境保护和监督，对有破坏环境卫生等现象有权批评、制止。

二、办公室各班组要确保各自的卫生分担区及作业区整洁卫生，有专门负责人，要求无杂物，场地平整，排水畅通，并做到工完场清。

三、建筑材料或施工废料要堆放整齐，并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。生活垃圾要到指定地点倾倒或投入垃圾箱内。要到指定的地点吸烟。

四、现场要有专人保证职工作业时供应开水，伙房保持整洁卫生，每天清扫一次。

以上各条全体人员必须严格遵守，对有违反者，人人有权批评、教育。对屡教不改者要给予行政处分或罚款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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